
 

 

 

 

 

 

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

公  告 

 
2017年 第 4号 

 

 

关于对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 

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

 

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

称《条例》）已于 2016年 11月 30日经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，将于 2017 年 3 月 1

日施行。为保证《条例》正确全面实施，我局拟订了《四川省食

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面向

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各市（州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组织辖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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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相关人员进行充分讨论，收集并书面报送修改意见。各市（州）

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有修改意见的单位和个人，请于 2017 年

2月 8日前反馈修改意见。 

联系人：林茂，电话：028—86785261，QQ：502198820。 

 

附件: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办法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    

 

 

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

2017年 1月 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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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 
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生产经营行

为，保证食品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四

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提供餐饮服务或者以提供餐饮服务为主的食品小

经营店的室内经营面积不得超过五十平方米；销售食品或者以销

售食品为主的食品小经营店的室内经营面积不得超过二十平方

米。 

经营场所的室内面积超过本条第一款规定的，应当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的规定取得食品经营许可。 

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可以对本条第一款规定的面积进行

调整，并报上一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备案。 

第三条  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在食品监督行政部门进行备

案前，应当依法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。 

第四条  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在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前

应按照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的规定

提出申请，提交申请书（见附件 1）、营业执照、居民身份证复

印件、健康证明等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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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餐饮服务或者以提供餐饮服务为主的食品小经营店在

备案时还应提交经营面积没有超过五十平方米的申明。 

销售食品或者以销售食品为主的食品小经营店在备案时还

应提交经营面积没有超过二十平方米的申明。 

只销售预包装食品的食品小经营店在备案时不需要提供从

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人员的健康证明。   

食品小经营店兼营销售食品和提供餐饮服务的，可以一并申

请。 

第五条  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应当优化服务流程，对食品生产

经营者提交的备案申请实行即时办理，符合条件的，发放备案证。

对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备案，并书面说明理由： 

（一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场所与申请备案的

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场所的地址不一致的； 

（二）备案申请人与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者不

一致的； 

（三）申请备案的食品生产经营的类别属于本《四川省食品

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禁止生产经营的； 

（四）申请人为企业，或者受到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禁业限制

的； 

（五）提供餐饮服务或者销售食品的申请人未提交面积申

明，或者申明的面积不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。 

第六条  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混业经营的，按照最高食品

安全风险等级，结合其生产经营的食品品种、业态确定经营类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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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取得“一照多址”营业执照的申请人，可以向食品监督行

政部门申请“一证多址”备案登记。 

    第七条  从事预包装食品生产的，和从事散装豆制品、腌腊

肉制品、卤肉制品、酒类、粮食加工品、淀粉及淀粉制品生产的，

按食品小作坊进行备案登记。 

    食品小作坊的备案证（见附件 2）应当记载编号、名称、经

营者、生产食品类别、生产地址、销售地址、有效期、登记时间

和登记机关等内容。编号由登记单位机关代字+坊+年份+序号等

内容组成。 

生产食品类别为：粮食加工品，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，调

味品，肉制品，方便食品，饼干，薯类和膨化食品，糖果制品，

茶叶及相关制品，酒类，蔬菜制品，水果制品，炒货食品及坚果

制品，蛋制品，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，食糖，水产制品，淀粉及

淀粉制品，豆制品，蜂产品，其他食品等。 

    第八条  食品小作坊的生产加工地址与销售地址相分离，在

固定经营门店销售食品的，不需再进行食品小经营店备案登记，

但应当在食品小作坊备案证中对销售地址予以注明；无固定经营

门店销售食品的，应当进行食品摊贩登记。并在食品小作坊备案

证中予以注明。 

    第九条  食品小经营店的备案证（见附件 3）应当记载编号、

名称、经营者、主营类别、兼营类别、生产地址、销售地址、有

效期、登记时间和登记机关等内容。编号由登记单位机关代字+

店+年份+序号等内容组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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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食品的类别为：预包装食品销售（含冷藏冷冻食品、不

含冷藏冷冻食品）、散装食品销售（含冷藏冷冻食品、不含冷藏

冷冻食品）、特殊食品销售（保健食品、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）、

其他类食品销售。 

提供餐饮服务的类别为：热食类食品制售、冷食类食品制售、

生食类食品制售、糕点类食品制售、自制饮品制售、其他类食品

制售等。 

    第十条  提供餐饮服务或者以提供餐饮服务为主的食品小

经营店的备案证应一并记载“经营者保证经营场所室内面积没有

超过五十平方米。如经营场所室内面积超过五十平方米，该备案

证自始无效”。 

销售食品或者以销售食品为主的食品小经营店的备案证应

一并记载“经营者保证经营产所室内面积没有超过二十平方米。

如经营场所室内面积超过二十平方米，该备案证自始无效”。 

第十一条  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生产经营的主要食品类别

或者业态发生变更时，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

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书面报告。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应当在三个

工作日内更新备案信息，重新发放备案证，重新编号并记载更新

后的信息，对原备案证予以注销。 

第十二条  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的备案证在有效期内遗

失、损毁的，可以向所在地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申请补办。 

补办的备案证编号与原备案证编号保持一致，并在编号末尾

注明“（补）”字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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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备案证由所在地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予以注销。 

第十三条  在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备案证有效期内，其个

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被吊销或注销后，经营者应于三日内向所在地

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主动申请注销备案证。食品监督行政部门

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

已被吊销或注销的，应依职权注销其备案证。 

第十四条  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以适当方式定期、集中公

告本辖区内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备案证的核发、变更、补办及

注销信息。  

    第十五条  食品摊贩应按照的规定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

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到经营所在地的乡（镇）人民

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登记，并提交申请书（见附件 4）、身份证

明、健康证明等材料。 

    只销售预包装食品的食品摊贩在备案时不需要提供健康证

明。   

    第十六条  食品摊贩的登记卡（见附件 5）应当记载编号、

经营者、经营类别、加工地址、经营地址、经营时段等内容。编

号由登记单位机关代字+贩+年份+序号等内容组成。 

    第十七条  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应当按规定悬挂食品安全

承诺书（见附件 6）。 

    第十八条  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应当在发放备案证或者收到

食品摊贩登记信息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对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备

案证和固定区域或者时段的食品摊贩进行首次现场监督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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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十九条  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对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备案

证和固定区域或者时段的食品摊贩进行首次现场监督检查必须

制作现场检查笔录。 

    第二十条  首次现场监督检查发现食品小经营店的经营面

积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，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应当场出具责令

改正通知书（见附件 7），并于检查结束 3个工作日内注销该食

品小经营店备案证。 

    第二十一条  首次现场检查发现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

贩不符合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规定

条件的，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应出具当场处罚决定书（见附件 8），

责令其限期整改，并予以警告。 

第二十二条  鼓励食品小作坊、食品小经营店及食品摊贩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的规定，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

可。 

对取得食品经营许可、经营面积未超过五十平方米、提供餐

饮服务的食品小经营店和取得食品经营许可、经营面积未超过二

十平方米、销售食品的食品小经营店的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，依

照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执行。 

第二十三条  本规定自 2017年 3月 1日起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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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1 

 

备 案 申 请 书  

（ 食 品 小 作 坊 ）  

一、申请人基本情况 

营业执照注册号  

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

经 营 者  联系电话  

身份证号码  

住 所  

申请事项 □首次  □变更  □延续  □补办  □注销 

主营类别 

生产形式： □预包装食品  □散装食品   

生产类别： □蜂产品  □粮食加工品   □肉制品 

□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  □调味品  □方便食品  

□饼干   □蔬菜制品  □薯类和膨化食品  □糖果制品  

□茶叶及相关制品  □酒类 □水果制品   □水产制品  

□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 □淀粉及淀粉制品  □食糖 

□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    □豆制品  □蛋制品 

□其他食品： 

兼营类别 

餐饮服务：□热食类  □冷食类  □生食类（生食水产品除外）  

          □糕点类（裱花蛋糕除外）   □自制饮品类  

食品销售：□预包装食品  □散装食品   

二、场所基本情况 

生产加 

工地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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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地性质 
□自有  □租赁  

场地提供方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

生产加工 

场所面积 
 

仓库 

面积 

 

经营地址  

场地性质 
□自有  □租赁  

场地提供方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

经营场所面积  

三、从业人员信息 

总数  家庭成员数  聘用人员数  

姓名 身份证号码 
是否接触直接 

入口食品 
是否有 
健康证 

    

主要 

从业 

人员     

   提交的资料目录： 

□1.营业执照复印件； 

 □2.居民身份证复印件； 

 □3.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人员的健康证明 

保证申明 

      本申请书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、合法；本人资质符合《食品安全

法》和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要求，如有不实之处，

本人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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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2 

 

备 案 申 请 书  

( 食 品 小 经 营 店 — 餐 饮 服 务 )  

一、申请人基本情况 

营业执照注册号  

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

经 营 者  联系电话  

身份证号码  

住 所  

申请事项 □首次  □变更  □延续  □补办  □注销 

主营类别 
餐饮服务：□热食类  □冷食类  □生食类（生食水产品除外）  

 □糕点类（裱花蛋糕除外）   □自制饮品类        

兼营类别 

食品销售：□预包装食品  □散装食品  

食品类别： 

□ 预包装食品销售（□含冷藏冷冻食品 □不含冷藏冷冻食品） 

□散装食品销售（□含冷藏冷冻食品  □不含冷藏冷冻食品）   

□特殊食品销售（□保健食品 □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） 

□其他类食品销售 

二、场所基本情况 

经营 

地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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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地性质 
□自有  □租赁  

场地提供方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

经营场所面积  

三、从业人员信息 

总数  家庭成员数  聘用人员数  

姓名 身份证号码 
是否接触直接 

入口食品 
是否有 
健康证 

    

    

    

主要 

从业 

人员 

    

   提交的资料目录： 

 □1.营业执照复印件； 

 □2.居民身份证复印件； 

□3.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人员的健康证明。 

保证申明 

      申请人保证经营场所室内面积未超过五十平方米，本申请书中所填内容及

所附资料均真实、合法；本人资质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和《四

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要求，如有不实之处，本人愿负

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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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3 

 

备 案 申 请 书  

( 食 品 小 经 营 店 — 食 品 销 售 )  

一、申请人基本情况 

营业执照注册号  

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

经 营 者  联系电话  

身份证号码  

住 所  

申请事项 □首次  □变更  □延续 □补办 □注销 

主营类别 

食品销售：□预包装食品  □散装食品 

食品类别： 

□ 预包装食品销售（□含冷藏冷冻食品 □不含冷藏冷冻食品） 

□散装食品销售（□含冷藏冷冻食品  □不含冷藏冷冻食品）   

□特殊食品销售（□保健食品 □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） 

□其他类食品销售       

兼营类别 
餐饮服务：□热食类            □自制饮品类          

□冷食类（生食水产品除外）   □糕点类（裱花蛋糕除外）  

二、场所基本情况 

经营 

地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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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地性质 
□自有  □租赁  

场地提供方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

经营场所面积  

三、从业人员信息 

总数  家庭成员数  聘用人员数  

姓名 身份证号码 
是否接触直接 

入口食品 
是否有 
健康证 

    

    

    

主要 

从业 

人员 

    

   提交的资料目录： 

 □1.营业执照复印件； 

 □2.居民身份证复印件； 

□3.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人员的健康证明(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不

需提供)。 

保证申明 

      申请人保证经营场所室内面积未超过二十平方米，本申请书中所填内容及

所附资料均真实、合法；本人资质符合《食品安全法》和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

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要求，如有不实之处，本人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

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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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 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备案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编    号：  

名    称：  

经 营 者：  

生产食品类别： 

兼营类别： 

生产地址            

销售地址：   

有效期至：   年  月  日 

（有效期届满 30日前，应当提出续期申请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XXX 县食品监督行政部门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用纸为 A4 型亚光铜版印刷纸（即 210 毫米×297 毫米），并符合

GB/T10335.1中定量为 157g/m2，平滑度≥400s的纸张要求。 

注：本标准中图文区的文字位置是指文字的左边缘距离许可证左边缘

的距离，文字上边缘距离许可证上边缘的距离。 

图文区尺寸，备案证的正本图文区尺寸为：257毫米×380毫米；图文

区外边缘距离许可证上下左右上边缘均为 20 毫米。（证书花边距边缘 20

毫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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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1 

 

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 

（销售食品） 

 

     编    号：  

名    称：  

经 营 者：  

主营类别：  

兼营类别： 

加工地址 

销售地址： 

有效期至：   年  月  日 

（有效期届满 30日前，应当提出续期申请）  

     备注：经营者保证经营场所面积未超过二十平方米。 

 如超过二十平方米，该备案证自始无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 县食品监督行政部门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用纸为 A4 型亚光铜版印刷纸（即 210 毫米×297 毫米），并符合

GB/T10335.1中定量为 157g/m2，平滑度≥400s的纸张要求。 

注：本标准中图文区的文字位置是指文字的左边缘距离许可证左边缘

的距离，文字上边缘距离许可证上边缘的距离。 

图文区尺寸，备案证的正本图文区尺寸为：257毫米×380毫米；图文

区外边缘距离许可证上下左右上边缘均为 20 毫米。（证书花边距边缘 20

毫米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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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2 

 

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 

               （餐饮服务） 

名    称：  

经 营 者：  

主营类别： 

兼营类别： 

加工地址： 

经营地址： 

有效期至：   年  月  日 

（有效期届满 30日前，应当提出续期申请）  

     备注：经营者保证经营场所面积未超过五十平方米。 

如超过五十平方米，该备案证自始无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 县食品监督行政部门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 

 

用纸为 A4 型亚光铜版印刷纸（即 210 毫米×297 毫米），并符合

GB/T10335.1中定量为 157g/m2，平滑度≥400s的纸张要求。 

注：本标准中图文区的文字位置是指文字的左边缘距离许可证左边缘

的距离，文字上边缘距离许可证上边缘的距离。 

图文区尺寸，备案证的正本图文区尺寸为：257毫米×380毫米；图文

区外边缘距离许可证上下左右上边缘均为 20 毫米。（证书花边距边缘 20

毫米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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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食品摊贩登记申请书 
 

申请人姓名  性  别  

住      址  

身份证号码  联系电话  

1 寸正面免冠

照片 

销售食品：□预包装食品     □散装食品 

食品类别：□ 预包装食品销售（□含冷藏冷冻食品 □不含

冷藏冷冻食品）□散装食品销售（□含冷藏冷冻食品  □不

含冷藏冷冻食品）   □特殊食品销售（□保健食品 □其他

婴幼儿配方食品 □其他类食品销售    

经营类别 

制售食品：□热食类      □冷食类      

□糕点类     □自制饮品类 

经营地址  

   提供的资料目录： 

 □1.1 寸正面免冠照片 2 张 

 □2.居民身份证复印件； 

 □3.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人员的健康证明(仅销售预包装食品

不需提供)。 

保证申明 

      本申请书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、合法；本人资质符合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和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

例》要求，如有不实之处，本人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

一切后果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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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 

四川省食品摊贩登记卡 

 

编    号：  

经 营 者：  

加工地址： 

经营地址：  

经营时段： 

经营类别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证单位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 

用纸为 A4 型亚光铜版印刷纸（即 210 毫米×297 毫米），并符合

GB/T10335.1中定量为 157g/m2，平滑度≥400s的纸张要求。 

注：本标准中图文区的文字位置是指文字的左边缘距离许可证左边缘

的距离，文字上边缘距离许可证上边缘的距离。 

图文区尺寸，备案证的正本图文区尺寸为：257毫米×380毫米；图文

区外边缘距离许可证上下左右上边缘均为 20 毫米。（证书花边距边缘 20

毫米） 

 

 

 

 

 

1寸正面免

冠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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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6-1 

 

食品安全承诺书 

（四川省食品小作坊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为确保食品安全，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本人郑

重承诺如下： 

一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四川省食

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和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备

案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； 

二、按标准组织生产，所用原辅材料、包装材料符合国家法

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规定，不使用非食品原料和回收食品进行生产

加工，不滥用添加剂，不生产经营假冒伪劣食品； 

三、坚决履行食品安全责任，自觉接受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，

保证生产加工的食品卫生、无毒、无害； 

四、严格质量管理，不合格食品不出厂销售，出现质量问题

立即停产整顿，查明原因、解决问题并及时召回售出的问题食品；  

五、不断提高质量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，积极改善条件争取

获取食品生产许可证，自愿接受并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的产品质量

监督抽查。 

本人将严格履行以上承诺，如有违反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

责任，并接受处罚。欢迎社会各界监督。 

 
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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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-2 

 

食品安全承诺书 

（食品小经营店） 

 

为确保食品安全，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本店郑

重承诺如下： 

一、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定，履行食品安全第一责

任人的责任和义务，对所经营的食品安全负责。 

二、保证从业人员按规定持有健康证明上岗，自觉维护场所

环境卫生，主动做好个人卫生。 

三、保证进货渠道正规，不经营“三无”、过期、假劣和其他

不符合食品安全规定的食品。 

四、自觉接受社会和舆论的监督，主动接受、积极配合监管

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督检查，合法经营、诚信经营。 

本人将严格履行以上承诺，如有违反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

责任，并接受处罚。欢迎社会各界监督。 

 

 
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 

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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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-1 

 

XXX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

责令改正通知书 

（食品小经营店—餐饮服务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)食药监责改通[  ](  )号 

（个人姓名）： 

你于    年    月   日申请登记取得提供餐饮服务的《备案

证》，取证时你申明的室内经营面积不超过 50 平方米。经现场核查，

你从事餐饮服务实际经营面积为    平方米，申请登记取得提供餐

饮服务的《备案证》自始无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第三十五条、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第三

条第二款和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办法》第二

条、第十六条的规定，本机关现责令你 ： 

请你立即改正上述行为。如你仍需在原经营场所从事餐饮服务

活动，请于 30 日内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的要求办理

食品经营许可证。 

    

    特此通知。 

 
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机关印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通知书已于                   收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收人签字：          

（本文书一般二联。一联存卷，一联交当事人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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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-2 

 

XXX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

责令改正通知书 

（食品小经营店—食品销售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)食药监责改通[  ](  )号 

（个人姓名）： 

你于    年    月   日申请登记取得食品销售的《备案证》，

取证时你申明的室内经营面积不超过 20 平方米。经现场核查，你从

事餐饮服务实际室内经营面积为    平方米，申请登记取得食品销

售的《备案证》自始无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

三十五条、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第三条

第二款和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办法》第二条、

第十六条的规定，本机关现责令你 ： 

请你立即改正上述行为。如你仍需在原经营场所从事食品销售

活动，请于 30 日内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的要求办理

食品经营许可证。 

    

    特此通知。 

 
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机关印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通知书已于                   收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收人签字：          

（本文书一般二联。一联存卷，一联交当事人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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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-1 

 

xxx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

当场处罚决定书 

（食品小作坊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)食药监罚当决[  ](  )号 

（个人姓名或字号名称）： 

你于  年  月  日取得了食品小作坊《备案证》。经查，你不具

备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

的生产条件，依据 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

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本机关作出如下决定：         

1. 警告； 

2.责令你 30 日内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达到规定的生产条件。    

如你（单位）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

依法向   （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）         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   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

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机关印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执法人员：（签名或者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本决定书已于                   收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签收人： （签名或者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本文书一般为二联。一联存卷，一联交当事人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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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-2 

 

xxx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

当场处罚决定书 

（食品小经营店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)食药监罚当决[  ](  )号 

（个人姓名或字号名称）： 

你于  年  月  日取得了食品小经营店《备案证》。经查，你不

具备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规

定的条件，依据 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

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本机关作出如下决定：         

1. 警告； 

2.责令你 30 日内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达到规定的条件。    

如你（单位）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

依法向   （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）         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   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

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机关印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执法人员：（签名或者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本决定书已于                   收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签收人： （签名或者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本文书一般为二联。一联存卷，一联交当事人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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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-3 

 

xxx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

当场处罚决定书 

（食品摊贩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)食药监罚当决[  ](  )号 

（个人姓名）： 

你于  年  月  日取得了食品摊贩《登记卡》。经查，你不具备

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六条规定

的条件，依据 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第

四十四条的规定，本机关作出如下决定：         

1. 警告； 

2.责令你 10 日内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达到规定的条件。    

如你（单位）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

依法向   （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）         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   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

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机关印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执法人员：（签名或者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本决定书已于                   收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签收人： （签名或者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本文书一般为二联。一联存卷，一联交当事人。） 


